[bookmark: _GoBack]真理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畢業資格審查表
	姓  名
	
	申請日期
	年　　月　　日

	班  級
	碩士班   年級
	學   號
	

	手  機
	
	指導老師
	

	項  目
	細則（請直接勾選）
	檢附資料
	指導老師初審
	系辦公室複審

	無違反
學術倫理聲明書
	□檢附「無違反學術倫理聲明書」
□論文原創性檢核比對結果：	     %
	聲明書及
檢核比對結果
	□合格
□不合格
	□合格
□不合格

	修課規定
	□必修課(9學分)：書報討論(一)(二)(三)、科技論文寫作
	歷年成績單及
系辦存查之選課確認單
	□合格
□不合格
	□合格
□不合格

	
	□選修課：21學分以上
	
	
	

	英文檢定
（擇一）
	□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檢定或其他同等級英文檢定
	成績單正本
（核對後歸還）
	□合格
□不合格
	□合格
□不合格

	
	□至大學部修2學分英文檢定相關課程(課程須經系所認可，成績70分以上)。
	學期成績單
	
	

	
	□指導老師同意，可免試
	免試申請書
	
	

	程式設計
考試
（擇一）
	□程式設計課程之下學期期中考或期末考考試
	成績單或授課老師簽名之考卷
(成績旁簽名註記通過與否)
	□合格
□不合格
	□合格
□不合格

	
	□物件導向程式設計課程之上學期期末考考試
	
	
	

	
	□物件導向程式設計課程之下學期期中考或期末考考試
	
	
	

	
	□演算法課程之學期期末考考試
	
	
	

	
	□指導老師同意，可免試
	免試申請書
	
	

	論文發表
（96入學者均須滿足。擇一）
	□碩士論文成果已發表或被接受於國內、外之會議或期刊。
	論文全文、論文接受或發表證明
	□合格
□不合格
	□合格
□不合格

	
	□碩士論文已撰寫成英文稿，並投往國內、外知名會議或期刊
	論文全文、論文投稿證明
	
	

	結  果
	□符合畢業申請規定。
□未達畢業申請規定。
	審查者簽名
	
	

	老師意見
	

	系主任
	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※檢附資料請請將檢附資料依照順序排列後，用迴紋針別起。
		 
